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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承诺将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企业及其全体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履行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定期报告信息披露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已按照《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及银行间市场相关自律管理要求履行了相关内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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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1、资产负债率较高的风险 

截至 2021 年末，发行人资产负债率为 68.93%。受水务行业前期投资较

大、回款周期较长的因素影响，发行人资产负债率较高。如果发行人不能将自

身负债率控制在合理水平，可能会对长期经营造成一定不利影响。 

2、投资回收较长的风险 

水务工程项目建设为发行人的主要业务之一。水务工程项目建设通常存在

投资规模较大，投资回报期较长的特点，主要是由于水处理成本偏高且收费受

限等因素的影响，导致现金回流较慢。虽然发行人所处行业性质及其本身的行

业地位相对稳定，但在较长的投资回收期中，若出现行业、宏观经济政策等发

生重大不利变化，可能会对发行人未来的项目投资收益及项目运营产生影响。

发行人目前在建多个污水及供水处理厂，项目投资规模持续增长，因此这些项

目存在投资回收周期较长的风险。 

3、项目运营和回款风险 

发行人承接的污水处理厂、自来水厂、再生水厂以及水环境治理等项目主

要采用 BOT、PPP 的运营模式，虽然发行人的上述建设项目均签订了相关的协

议，且约定了相应的经营及回款安排，但由于 BOT 项目资金回款依赖于特许经

营项目的实际经营情况，且运营和回款的期限较长；PPP 项目资金回款依赖于

使用者付费情况或政府付费情况，因此未来项目运营及还款存在一定的不确定

性，可能对发行人的资金回笼产生一定影响。 

4、内部控制管理风险 

发行人作为北控水务集团在华运营主体，主要以设立项目公司的形式进行

污水处理厂、自来水厂的运营及其他业务开展，故下属子公司众多且仍在不断

增加之中。虽然发行人已经建立起完善的子公司管理制度，但是随着发行人下

属公司数目的增加和涉及行业的扩展，发行人的管理半径不断扩大，管理难度

将不断增加。如果未来发行人对子公司的管理出现问题，不能对子公司进行有

效的整合和管控、提升子公司业务收入、控制其费用支出，将可能造成子公司

经营效率的下降及经营风险的增加，从而影响公司的经营及未来发展。 



3 

 

 

  

目 录 

 

第一章 企业基本情况 .................................................................................................. 5 

一、企业基本情况 ................................................................................................. 5 

二、对应债务融资工具相关中介机构情况 ......................................................... 6 

第二章 债务融资工具存续情况 .................................................................................. 8 

一、存续债务融资工具情况 ................................................................................. 8 

二、报告期内信用评级调整情况 ......................................................................... 9 

三、报告期末存续及报告期内到期的债务融资工具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 9 

四、含权条款、投保条款的触发及执行情况 ..................................................... 9 

五、报告期内增信机制、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现状、执行情况和

变化情况 ............................................................................................................... 10 

第三章 报告期内重要事项 ........................................................................................ 11 

一、报告期内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会计差错更正情况 ....................... 11 

二、财务报告非标准意见情况 ........................................................................... 12 

三、报告期内合并报表范围发生重大变化 ....................................................... 13 

四、报告期内合并报表是否发生亏损超过净资产规模 10%的情况 .............. 13 

五、受限资产情况 ............................................................................................... 13 

六、对外担保金额及重大未决诉讼情况： ....................................................... 13 

七、报告期内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变更情况 ............................................... 24 

八、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情况 ............................................................................... 24 

第四章 财务信息 ........................................................................................................ 25 

第五章 备查文件 ........................................................................................................ 26 

一、备查文件 ....................................................................................................... 26 

二、查询地址及网站 ........................................................................................... 26 

 

 



4 

 

释义 

释义项 指 释义内容 

公司/本公司/发行人/本

集团 
指 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 指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证券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工商银行 指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银行 指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 指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银行 指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期 指 2021 年 1-12 月 

报告期末 指 2021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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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企业基本情况 
一、企业基本情况 

（一）企业基本信息 

单位：万元 币种：美元 

中文名称 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中文简称 无 

外文名称（如有） 
BEIJING ENTERPRISES WATER GROUP 

(CHINA) INVESTMENT LIMITED 

外文简称（如有） 无 

公司注册资本 50,000 

公司实缴资本 50,000 

法定代表人 李力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园七区 18 号楼 8 层

801 内 808 

办公地址及邮编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园七区 18 号楼 8 层

801 内 808，100124 

公司网址 http://www.bewg.net  

电子信箱 mailbox@bewg.com.hk  

（二）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信息 

姓名 于立国 

职位 董事、财务负责人 

联系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保利国际广场 T3 北

控水务大厦 8 层 

电话 010-64138336 

传真 010-64138000 

电子信箱 yuliguo@bewg.net.cn 

（三）报告期内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或履行同等职责人员的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履

行同等职责人员的未发生变更。 

（四）报告期内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资产、人员、机构、财务、业

务经营等方面的相互独立情况；控股股东对企业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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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资产、人员、机构、财务、业

务经营等方面均保持相互独立，控股股东对企业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合计：0.04

亿元。 

（五）报告期内是否有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

规定的情况以及发行文件约定或承诺的情况，并披露相关情况对债务融资工具

投资者权益的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没有发生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

度规定的情况以及发行文件约定或承诺的情况。 

（六）报告期内业务范围、主营业务情况、业务发展目标、行业状况、行

业地位及面临的主要竞争状况发生的重大变化，以及上述重大变化对发行人经

营情况及偿债能力的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业务范围、主营业务情况、业务发展目标、行业状况、行

业地位及面临的主要竞争状况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经营情况良好，具备较好

的偿债能力。 

（七）报告期末除债券外的其他有息债务的逾期情况，包括但不限于逾期

金额、发生原因及处置进展 

报告期末，除债券外的其他有息债务未出现逾期情况，到期债务均已按期

偿还。 

二、对应债务融资工具相关中介机构情况 

（一）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时间 审计机构名称 办公地址 签字会计师名称 

2018 年度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8 号富华大厦 A 座 9 层 
崔西福、熊利军 

2019 年度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8 号富华大厦 A 座 9 层 
崔西福、吴小芳 

2020 年度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8 号富华大厦 A 座 9 层 
崔西福、吴军 

2021 年度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8 号富华大厦 A 座 9 层 
崔西福、石卫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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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承销商 

截至本报告批准报出日，发行人存续债务融资工具主承销商信息如下： 

债券简称 中介机构名称 办公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20 北控水务
MTN001A 

中信建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2 号凯恒中心 B 座二层 

杜美娜、胡涵镜仟、许天

一、郜爱龙 
010-86451417 

江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南京市中华路 26 号 封金梅 025-58587435 

20 北控水务
MTN001B 

中信建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2 号凯恒中心 B 座二层 

杜美娜、胡涵镜仟、许天

一、郜爱龙 
010-86451417 

江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南京市中华路 26 号 封金梅 025-58587435 

17 北控水务

ABN001 次 

东方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上海市中山南路 318 号

2 号楼 25 楼 
李初 

021-

63325888-

3331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

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

行大厦 

刘妤菲、陈博 

0755-

83273720、
010-66429064 

（三）报告期内对债务融资工具进行跟踪评级的评级机构 

中介机构名称 办公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

资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市汉口路 398 号华盛大

厦 14 楼 
陈溢文 021-63501349-879 

本报告期内上述中介机构未发生变更，对债务融资工具投资者权益无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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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债务融资工具存续情况 
 

一、存续债务融资工具情况 

（一）存续债务融资工具详细信息 

表：截至本报告批准报出日发行人存续债务融资工具情况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序

号 
债券全称 

债券简

称 
债券代码 

发行

日 

起息

日 

回售

日 

到期

日 

债券

余额 
利率 付息兑付方式 交易场所 主承销商 

存续期管

理机构 

1 

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

公司 2020 年度第一期中

期票据(品种一) 

20 北控

水务
MTN001

A 

102000225 
2020-

3-3 

2020-

3-5 

2025-

3-5 

2028-

3-5 
10.00 3.43 

每年付息一次，于兑

付日一次性兑付本金

及最后一期利息 

银行间债

券市场 

中信建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

司、江苏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2 

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

公司 2020 年度第一期中

期票据(品种二) 

20 北控

水务
MTN001

B 

102000226 
2020-

3-3 

2020-

3-5 
- 

2030-

3-5 
10.00 3.98 

每年付息一次，于兑

付日一次性兑付本金

及最后一期利息 

银行间债

券市场 

中信建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

司、江苏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3 

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

公司 2017 年度第一期绿

色资产支持票据 

17 北控

水务
ABN001

次 

081776007 
2017-

04-24 

2017-

04-25 
- 

2024-

04-25 
1.00 -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银行间债

券市场 

东方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招商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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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否存在逾期未偿还债务融资工具 

截至本定期报告披露日，发行人不存在逾期未偿还的债务融资工具。 

二、报告期内信用评级调整情况 

无调整。 

三、报告期末存续及报告期内到期的债务融资工具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 

表：债务融资工具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务融资工具简称 
募集总

金额 
资金用途 

资金投向

行业 

计划使

用金额 

已使用

金额 

是否与承诺用途或

最新披露用途一致 

未使用金

额（亿

元） 

20 北控水务
MTN001A 

10.00 15.32 亿元偿还

借款，4.68 亿元

补充流动资金 

水务行业 

10.00 10.00 是 0.00 

20 北控水务
MTN001B 

10.00 10.00 10.00 是 0.00 

17 北控水务 ABN001

（优先级） 
20.00 

用于绿色项目建

设、补充本部及

子公司流动资金 

水务行业 20.00 20.00 是 0.00 

16 北控水务 GN001 28.00 
用于污水处理等

项目建设 
水务行业 28.00 28.00 是 0.00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变更债券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不涉及募集资金

特定用途使用的情况。 

四、含权条款、投保条款的触发及执行情况 

（一）发行人或投资者选择权条款行权情况 

表：截至报告期末存续债务融资工具含权情况 

序号 债券简称 含权类型 报告期内是否行权 

1 20 北控水务 MTN001A 
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

权、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否 

除上表列示的债务融资工具外，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其他存续债务融资

工具均未附发行人或投资者选择权条款。 

（二）投资人保护条款触发情况 

截至本定期报告披露日，发行人存续债务融资工具均未触发投资人保护条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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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报告期内增信机制、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现状、执行

情况和变化情况 

（一）增信机制现状、执行情况及变化情况： 

截至本定期报告披露日，发行人存续债务融资工具均未添加增信机制。 

（二）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的现状、执行情况及变化情况： 

发行人存续债务融资工具的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在报告期内无变

化，未发生对债务融资工具投资者权益产生影响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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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报告期内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内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会计差错更正情况 

（一）会计政策变更及影响 

本公司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4 号》（以下简称

14 号解释）。根据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日执行新准则与原

执行准则的差异调整本报告期期初未分配利润或其他项科目。 

14 号解释替代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2 号》（以下简称 2 号解释），定义

了 PPP 项目合同“双特征”和“双控制”的条件，明确了社会资本方在 PPP 项目建

造期和运营期的相关会计处理。 

项目建造期，2 号解释下，社会资本方对所提供的建造服务按照《企业会

计准则第 15 号——建造合同》确认相关的收入和费用，如未提供实际建造服

务，将基础设施建造发包给其他方的，不应确认建造服务收入；14 号解释下，

社会资本方提供建造服务（含建设和改扩建，下同）或发包给其他方等，应当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确定其身份是主要责任人还是代理人，

如本公司为主要责任人，应按照上述建造服务确认建造收入。 

于项目运营期，14 号解释规定，社会资本方有权向获取公共产品和服务的

对象收取费用，但收费金额不确定的，该权利不构成一项无条件收取现金的权

利，应当在 PPP 项目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将相关 PPP 项目资产的对价

金额或确认的建造收入金额确认为无形资产；对于满足有权收取可确定金额的

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条件的，应当在社会资本方拥有收取该对价的权利

（该权利仅取决于时间流逝的因素）时确认为应收款项，并按照《企业会计准

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社会资本方应当在

PPP 项目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将相关 PPP 项目资产的对价金额或确认

的建造收入金额，超过有权收取可确定金额的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差

额，确认为无形资产。 

相关影响如下： 

1）合并报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12 

 

报表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14 号准则解释影响 2021 年 1 月 1 日 

长期应收款 31,734,748,991.00 -23,444,913,637.31 8,289,835,353.69 

长期股权投资 5,204,087,707.90 -136,770,687.10 5,067,317,020.80 

无形资产 20,729,823,815.80 8,766,106,086.47 29,495,929,902.27 

递延所得税资产 130,600,289.35 425,529.85 131,025,819.20 

其他非流动资产 8,369,514,344.62 11,908,653,973.88 20,278,168,318.50 

合同负债 988,983,021.16 -524,427,756.87 464,555,264.29 

其他应付款 13,111,233,162.52 -88,840,719.34 13,022,392,443.18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091,695,752.45 331,923,205.00 2,423,618,957.45 

其他流动负债 157,479,338.14 -5,138,970.24 152,340,367.90 

长期应付款 2,614,463,283.24 646,943,956.32 3,261,407,239.56 

递延所得税负债 994,324,232.04 -693,474,759.60 300,849,472.44 

未分配利润 4,007,543,712.37 -1,382,276,013.29 2,625,267,699.0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14,181,711,990.64 -1,382,276,013.29 12,799,435,977.35 

少数股东权益 13,929,458,921.27 -1,191,207,676.19 12,738,251,245.08 

*1：长期股权投资变动，系联营、合营企业受 14 号解释的影响，年初未分配利润发生

变动所致。 

*2：合同负债、其他应付款等负债类科目的变化主要为本集团及下属公司存在 ABN的

公司由于执行 14 号解释，与资产方相关科目一并进行的调整。 

2）母公司报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报表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14 号准则解释影响 2021 年 1 月 1 日 

长期应收款 21,645,415.39  -21,645,415.39    

长期股权投资 21,149,569,763.09  -57,322,825.45  21,092,246,937.64  

长期应付款 25,043,045.41  -21,645,415.39  3,397,630.02  

未分配利润 -602,624,613.70  -57,322,825.45  -659,947,439.15  

（二）会计估计变更及影响 

本集团本年度无会计估计变更。 

（三）重要前期差错更正及影响 

本集团本年度无前期差错更正事项。 

 

二、财务报告非标准意见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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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告期内合并报表范围发生重大变化 

不适用。 

四、报告期内合并报表是否发生亏损超过净资产规模 10%的情况 

不适用。 

五、受限资产情况 

表：截至报告期末受限资产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受限资产类别 资产受限金额 

货币资金 4,442.30 

固定资产 73,266.95 

投资性房地产 51,238.40 

无形资产 1,401.05 

特许使用权的收费权 * 

合计 130,348.70 

注：本集团及下属子公司以污水处理收费权作为出质权利为借款合同提供质押担保的

公司如下：北控彭州排水、彭州中科成、北控彭州自来水、彭州北控创新、广州中科成、

攀枝花北控、厚街海清、中堂溢源、北控（海南）、深圳北控环源环保、深圳北控创新、三

台排水、青白江中科成、北控蜀都投资、珙县北控、三水中科成、北京稻香水质净化、赤

峰北控、青岛中科成、台州路桥中科成、台州市黄岩北控、衡阳海朗水务、泉州清濛、呼

图壁丰泉、新疆中德丰泉、湘潭北控天意、湘潭顺业、岳阳湖滨、昆山建邦、昆山建工、

徐州建邦、宁津北控、哈尔滨市北控、济源北控制水、洛阳北控原水、四川蜀洲水业、龙

泉中科成、广和水务、深州嘉诚、南京荣泰、鄄城北控水质净化、惠民中科成、邹平北

控、河间市北控、上饶市北控水务、阿图什北控、安宁河源、安宁淞源、包头水环境、北

京北控兴安水务、北京润丰、北控（成都双流）水务、北控鞍山、北控昌祥、北控广饶、

北控洛阳发展、北控兴北、沧州北控、常德碧海、成都龙泉北控、东营北控、都匀北控、

凤庆北控、佛山三水北控、佛山水环境、阜新北控、广西贵港、广州增城水处理、广州增

城水质净化、汉寿北控、河间中科成、鹤山污水处理、衡水京成、衡阳北控、呼伦贝尔、

湖南北控水务发展、华宁北控、济南北控腊山污水、济南北控智远、济源北控、江门北控

水环境、江门北控资源生态、揭阳凤前、揭阳洪阳、揭阳里湖、揭阳曲溪、揭阳锡场、揭

阳新亨、揭阳玉窖、揭阳占陇、晋城清源、巨野城南、凯里北控清源、宽甸水务、昆明五

华北控、兰考污水处理、黎平北控、聊城开源、聊城利源、聊城绿源、浏阳北控水务建

设、南京北控雄州、南京城东北控、青岛南南阳安、清河北控、曲靖宇禾、曲靖正元、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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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北控、嵩明北控、台州黄岩北控、太原市再生水、唐山玉田北控、唐县北控、潍坊北控

发展、新化北控、邢台北控开源、邢台北控源和、邢台南和北控、烟台福山北控、伊川污

水处理、宜宾临港北控、银川瀚宁、永州北控、永州双牌水务、永州水务运营、鱼台北

控、玉溪捷运、元江北控、岳阳制水。 

六、对外担保金额及重大未决诉讼情况： 

（一）截至报告期末的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21 年末，发行人对外担保共计 302,317.75 万元，其具体情况如下： 

表：截至报告期末对外担保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被担保人 担保类型 合同担保额或未解除的担保额 

南宁市大沙田供水有限责任公司 保证担保 26,000.00 

邢台北控水务有限公司 保证担保 23,400.00 

东莞市北控伟通水务有限公司 保证担保 21,599.50 

广西贵港北控水务环保有限公司 保证担保 21,000.00 

临沂北控商谷水务有限公司 保证担保 19,300.00 

四川三岔湖北控海天投资有限公司 保证担保 15,500.00 

临沂北控北城水务有限公司 保证担保 15,000.00 

盘锦奇正环保水务有限公司 保证担保 13,800.00 

广西贵港北控水务环保有限公司 保证担保 10,700.00 

北京安菱水务科技有限公司 保证担保 10,150.50 

临沂北控汤河水务有限公司 保证担保 10,000.00 

南宁市大沙田供水有限责任公司 保证担保 10,000.00 

湖州南浔嘉诚水质净化有限公司 保证担保 9,000.00 

海城渤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保证担保 7,830.00 

曲阜北控尼山水务有限公司 保证担保 7,340.00 

渭南高新区尚德水质净化有限公司 保证担保 7,292.00 

东莞市德高水务有限公司 保证担保 7,000.00 

衡水润坤水质净化有限公司 保证担保 6,380.00 

长沙中科成污水净化有限公司 保证担保 6,200.00 

湖南北控威保特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担保 6,000.00 

莒南卓澳水质净化有限公司 保证担保 5,471.75 

清镇市北控水务有限公司 保证担保 5,139.00 

永州市北控污水净化有限公司 保证担保 5,000.00 

北控南阳污水净化有限公司 保证担保 4,000.00 

永州市北控污水净化有限公司 保证担保 4,000.00 

渭南高新区尚德水质净化有限公司 保证担保 3,6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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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担保人 担保类型 合同担保额或未解除的担保额 

咸阳武功嘉诚水质净化有限公司 保证担保 3,500.00 

山东惠民北控水务有限公司 保证担保 3,300.00 

赤壁北控水务有限公司 保证担保 3,000.00 

湖州南浔嘉诚水质净化有限公司 保证担保 2,800.00 

咸阳武功嘉诚水质净化有限公司 保证担保 2,570.00 

永州市北控污水净化有限公司 保证担保 2,400.00 

东莞市石龙黄家山越富水质净化有限公司 保证担保 2,140.00 

齐齐哈尔市北控水务有限公司 保证担保 1,360.00 

海南海控环保生物有限公司 保证担保 495.00 

合计 302,317.75 

（二）截至报告期末重大未决诉讼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及下属子公司涉案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净

资产绝对值 1％以上的重大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如下： 

1、2010 年 5 月 18 日，临湘市人民政府授权湖南省化工农药产业基地管理

委员会（现更名为临湘市工业园滨江产业示范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工业园

区管委会”）与发行人签订了《湖南省化工农药产业基地自来水厂 BOT 项目特许

经营合同》（以下简称“《自来水 BOT 合同》”），约定由发行人在临湘市设立项目

公司（即岳阳北控制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岳阳制水公司”）于湖南省化工农

药产业基地内投资兴建自来水厂。该项目建设完毕后经工业园区管委会批复于

2014年 10月 1日正式转入商业运营。 

自项目投入商业运营以来，临湘市人民政府违反合同约定，未按时支付供

水费用，且所涉金额较大，故岳阳制水公司向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确认《自来水 BOT 合同》已于 2017 年 3 月 30 日解除；请求判决临湘市人

民政府立即与原告办理自来水厂项目的交接手续，由临湘市人民政府接管自来

水厂；请求判决临湘市人民政府向岳阳制水公司支付拖欠的自来水供水费用

43,467,619.38 元及逾期支付的自来水供水费的逾期利息；请求判决临湘市人

民政府向岳阳制水公司支付提前终止合同补偿金 231,742,300元。 

2020 年 5 月 9 日，公司收到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

书》（（2019）湘 06 民初 11号）。具体判决内容如下： 



16 

 

（1）确认岳阳制水公司与临湘市人民政府签订的《湖南省化工农药产业基

地自来水 BOT项目特许经营合同》已于 2017 年 3月 30日解除； 

（2）临湘市人民政府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与岳阳制水公司办理自来水厂的

交接手续； 

（3）临湘市人民政府支付岳阳制水公司至 2019 年 12 月 29 日的自来水费

37,499,028.75 元及逾期利息（计算至付清之日止，计算利息的自来水费基数

自 2017 年 3 月 1 日至 2019 年 1 月 7 日期间为 15,179,028.75 元，自 2019 年 1

月 8 日后为 26,819,028.75 元；计算利息的利率于 2019 年 8 月 20 日前按照中

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2019 年 8 月 21 日后按照 LPR）；2019 年 12 月 30 日

后的自来水费按照（20000 吨／天×1.5 元／吨×运营天数）的计算方式计算至

自来水厂移交之日； 

（4）临湘市人民政府支付岳阳制水公司固定资产净值 88,150,875.49 元； 

（5）临湘市人民政府支付岳阳制水公司可得利益 10,000,000 元； 

（6）驳回岳阳制水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7）驳回临湘市人民政府的反诉请求。 

临湘市人民政府因不服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 06 民初 11

号民事判决，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10 月 16 日作出（2020）湘知民终 519 号

《民事裁定书》，认为一审法院对于涉案协议性质没有主动审查、案件基本事实

认定不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

规定，裁定如下： 

（1）撤销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 06民初 11号民事判决； 

（2）该案发回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 

2021 年 12 月 7 日，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本案与关联案件——岳阳北控

水质净化有限公司与临湘市人民政府特许经营合同纠纷案件一并进行调解，作

出（2021）湘 06知民初 1号《民事调解书》，确认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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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临湘市人民政府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岳阳北控水质净化有限

公司和岳阳北控制水有限公司共计 3000万元； 

（2）临湘市人民政府于 2022 年 3 月 31 日前支付岳阳北控水质净化有限公

司和岳阳北控制水有限公司共计 6000万元； 

（3）临湘市人民政府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前支付岳阳北控水质净化有限公

司和岳阳北控制水有限公司共计 9000万元； 

（4）逾期支付，临湘市人民政府应以应付未付金额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二支

付违约金；若临湘市人民政府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仍未将上述共计 1.8 亿元

及违约金支付完毕，则临湘市人民政府应按 2. 88 亿元向岳阳北控水质净化有

限公司和岳阳北控制水有限公司付款，且岳阳北控制水有限公司和岳阳北控水

质净化有限公司有权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5）临湘市人民政府按本协议分别付款的账户、金额等具体事项以岳阳北

控制水有限公司与岳阳北控水质净化有限公司书面付款函为准，岳阳北控制水

有限公司与岳阳北控水质净化有限公司应在每笔付款前 10 天向临湘市人民政府

出具书面付款函； 

（6）岳阳北控制水有限公司和岳阳北控水质净化有限公司的对外债务与临

湘市人民政府无关； 

（7）岳阳北控水质净化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将国土证、施工建

设许可证、环评等污水处理厂项目已有的相关材料移交临湘市人民政府并配合

办理变更手续； 

岳阳北控制水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湖南省化工农药产业

基地自来水 BOT 资产移交以及将取水许可证、国土证、卫生许可证、环保验

收、施工建设许可证、环评等自来水厂项目已有的相关材料移交临湘市人民政

府并配合办理变更手续。自来水厂移交资产以湖南长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

的湘长城资评字【2019】第 ZP-0027 号《评估鉴定报告书》作为依据，如有缺

失，则按评估报告相应确定的评估价值净值等额扣减或补齐； 

因岳阳北控水质净化有限公司、岳阳北控制水有限公司原因导致未能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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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交项目资产及前述材料，岳阳北控水质净化有限公司、岳阳北控制水有限公

司每逾期一天按 40000 元/天向临湘市人民政府支付违约金 (临湘市人民政府

原因导致逾期移交的除外)。 

（8）三方对湖南长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湘长城评字【2019】第 ZP-

0027 号《评估鉴定报告书》以及湘长城评字【2019】第 ZP-0026 号《评估鉴定

报告书》效力予以认可和接受。 

（9）本协议款项包括自来水费、污水处理费、固定资产净值及资金占用费

等。临湘市人民政府按照本协议约定按时足额履行付款义务后，临湘市人民政

府与岳阳北控水质净化有限公司、岳阳北控制水有限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了

结，双方不存在其他任何争议，互不得向对方以任何理由主张任何权利。 

2、2010 年 5 月 18 日，临湘市人民政府授权工业园区管委会与发行人签订

了《湖南省化工农药产业基地污水处理 B0T 项目特许经营合同》（以下简称

“《污水 BOT 合同》”），约定由发行人在临湘市设立项目公司（即岳阳北控水质

净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岳阳净化公司”）于湖南省化工农药产业基地内投资

兴建污水厂。该项目建设完毕后经工业园区管委会批复于 2012 年 12 月 1 日正

式转入商业运营。 

自污水处理项目投入运营以来，临湘市人民政府违反合同约定，未按时支

付污水处理费用，且进水水质持续超标。故岳阳净化公司向岳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起诉，请求确认《污水 BOT 合同》已于 2017 年 3 月 30 日解除；请求判决被

告向原告支付污水处理费 71,630,277.14 元及逾期支付的污水处理费的逾期利

息；请求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提前终止合同补偿金 194,311,998元。 

2020 年 5 月 9 日，公司收到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

书》（（2019）湘 06 民初 10号）。具体判决内容如下： 

（1）确认岳阳净化公司与临湘市人民政府签订的《湖南省化工农药产业基

地污水处理 BOT项目特许经营合同》已于 2017 年 3月 30日解除； 

（2）临湘市人民政府支付岳阳净化公司污水处理服务费 

63,711,239.14 元及逾期利息（计算至付清之日止，计算利息的污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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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基数自 2017 年 3 月 31 日至 2018 年 11 月 5 日期间为 43,126,631.14 元，自

2018 年 11 月 6 日后为 63,711,239.14 元；计算利息的利率于 2019 年 8 月 20

日前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2019 年 8月 21日后按照 LPR）。 

（3）临湘市人民政府支付岳阳净化公司固定资产净值 58,519,282.27 元； 

（4）临湘市人民政府支付岳阳净化公司可得利益 10,000,000 元； 

（5）驳回岳阳净化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6）驳回临湘市人民政府的反诉请求。 

临湘市人民政府因不服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 06 民初 10

号民事判决，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10 月 14 日作出（2020）湘知民终 520 号

《民事裁定书》，认为一审法院对于涉案协议性质没有主动审查、案件基本事实

认定不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

定，裁定如下： 

（1）撤销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 06 民初 10 号民事判

决； 

（2）该案发回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 

上诉人岳阳北控水质净化有限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 615,743 元予以

退回，上诉人临湘市人民政府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 493,551元予以退回。 

2021 年 12 月 7 日，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本案与关联案件——岳阳北控

制水有限公司与临湘市人民政府特许经营合同纠纷案件一并进行调解，作出

（2021）湘 06 知民初 2 号《民事调解书》，其主要内容与关联案件之（2021）

湘 06知民初 1号《民事调解书》所载一致。 

3、2014 年 12 月，大连市普兰店土地储备整理分中心（前身“普兰店市土

地储备中心”，以下简称“区土储中心”）根据被告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政府

（前身“普兰店市政府”）的工作安排和委托，对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

司下属子公司北控（大连）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北控（大连）生态产业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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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的普国用（2011）第 120 号及普国用（2011）第 122 号土地进行收储

并挂牌出让。 

2014 年 12 月 18 日，区土储中心分别与北控（大连）生态产业园发展有限

公司、北控（大连）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储补偿协议书》

（以下简称“补偿协议”）。其中，北控（大连）生态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收储

补偿费用为 23,628 万元，北控（大连）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收储补偿费用为

34,173万元。 

2015 年 1 月 22 日上述宗地挂牌出让成交，2015 年 2 月 3 日签署《成交确

认书》。按照补偿协议的约定，区土储中心应于 2015 年 3 月 3 日前全部支付上

述收储补偿费用。但区土储中心仅支付部分收储费用，仍欠付北控（大连）环

境工程有限公司收储补偿费用 34,173 万元，欠付北控（大连）生态产业园发

展有限公司收储补偿费用为 961万元，共计欠付补偿款 3.5134亿元。 

2017 年 1 月 17 日，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区土储中心与北控

（大连）生态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和北控（大连）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四方签订

了《债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北控（大连）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北控（大连）生

态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分别将对区土储中心 34,173 万元和 961 万元共计

3.5134 亿元的债权转让给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由区土储中心直接

向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履行 3.5134 亿元给付义务。 

债权转让后，虽经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多次催要，区土储中心

仍拒不履行清偿义务。现区土储中心称法人代表资格已上收，无法再代表被告

普兰店区人民政府履行与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协议约定的全部内

容。案涉土地征收系被告普兰店区人民政府之行为，补偿协议及债权转让协议

亦系被告普兰店区人民政府安排、委托区土储中心签署及履行。现区土储中心

因机构编制等原因无权继续履行职责，应由其上级政府即被告普兰店区人民政

府承担责任。被告普兰店区人民政府应向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支付

收储补偿费 3.5134 亿元，以及迟延支付期间的相应利息损失 90,447,896.06 

元（暂计至 2020 年 7 月 8日）。 

2020 年 11 月 26 日，大连市中院以本案不属于行政案件为由，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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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辽 02行初 306号《行政裁定书》，对该次行政诉讼予以驳回。 

在行政诉讼被驳回后，案件重新以民事案件形式继续推进。大连市中级人

民法院已于 2021 年 2 月受理案件，案号（2021）辽 02 民初 235 号。在本案的

民事诉讼程序中，被告变更为大连市普兰店土地储备整理分中心、大连市自然

资源事务服务中心、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政府、大连市普兰店区财政局，即要

求该四被告连带向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支付收储补偿费以及相应利

息。 

2021 年 6 月 7 日，大连市中院作出（2021）辽 02 民初 235 号《民事判决

书》。一审法院在债权转让有效性及逾期利息两方面支持了北控水务（中国）投

资有限公司主张，判决普兰店区土储中心支付土地收储补偿费 3.5134 亿元及利

息约 1.1272 亿元，合计约 4.6406 亿元。但一审法院未支持普兰店区人民政府

等三家单位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 

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随即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2021 年 11 月 17 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辽民终 1299 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21 年 12 月，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

出强制执行申请，要求大连市普兰店土地储备整理分中心支付土地收储补偿费

3.5134 亿元及利息（以 3.5134 亿元为基数，自 2015 年 3 月 4 日起至 2019 年 8

月 19 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息；以 3.5134 亿元为基数，自

2019 年 8 月 20 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发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息），并加倍给付自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

届满次日起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及承担一审受理费 2,311,911 元。 

4、2014 年 2 月 26 日，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政府（原名：“普兰店市人民

政府”）为加快推进普兰店市开发建设，与北控（大连）投资公司签订了《北控

（大连）投资有限公司大连皮杨中心城镇建设项目投资意向书》，由北控（大

连）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大连皮杨中心城镇建设项目。为推进项目建设，在

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政府要求下，决定由大连皮杨陆岛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与北

控（大连）投资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项目公司，进行项目的开发建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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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5 月 14 日，大连皮杨陆岛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与北控（大连）投资有限公司签

订《大连皮杨中心城镇开发建设项目意向书》，约定大连皮杨陆岛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出资 4 亿元（公司设立初期，由北控（大连）投资有限公司垫付），占注册

资本 33%；北控（大连）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8 亿元，占注册资本 67%。 

2014 年 12 月 29 日，大连皮杨陆岛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与北控（大连）投资

有限公司在辽宁省大连市签订了《借款合同》，约定由北控（大连）投资有限公

司向大连皮杨陆岛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出借款项 4 亿元，用作大连皮杨陆岛建设

发展有限公司拟投资款，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政府作为大连皮杨陆岛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的担保人，对该合同项下大连皮杨陆岛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所负债务承

担连带担保责任。《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期限为 30 天，逾期期间按借款额的年

息 12%计算利息，并支付未偿还金额日千分之一的违约金，至借款本息全部还

清之日止。 

《借款合同》签订后，北控（大连）投资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12 日向

大连皮杨陆岛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银行转账 4 亿元，完成出借义务。借款期届

满，大连皮杨陆岛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却未能如约偿还借款。2016 年 3 月 21

日，北控（大连）投资有限公司将上述《借款合同》项下全部债权及相关合同

权利转让给北控水务（中国）公司，双方依法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并向大

连皮杨陆岛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发出了《债权转移通知函》。受让债权后，北控水

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分别于 2017 年、2018 年向大连皮杨陆岛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发出往来征询函核对欠款，大连皮杨陆岛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均予以认

可，但始终未予支付。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遂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

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大连皮杨陆岛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支付借款本金

4 亿元、逾期利息 2.6 亿元（暂计算至 2020 年 7 月 11 日，应支付至实际支付

日）及违约金 2.6 亿元（暂计算至 2020 年 7 月 11 日，应支付至实际支付日）。

除上述仲裁请求外，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亦要求大连皮杨陆岛建设

发展有限公司支付 30万元以补偿其聘用律师之费用。 

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政府为吸引北控（大连）投资有限公司对大连皮杨中

心城镇建设项目投资，为促成北控（大连）投资有限公司向大连皮杨陆岛建设

发展有限公司出借款项设立项目公司，其作为《借款合同》项下的担保人对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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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项下大连皮杨陆岛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现大连

皮杨陆岛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还款不能造成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巨额

经济损失，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亦向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政府主张

履行担保责任，对上述仲裁请求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021 年 3 月 30 日，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作出（2021）中国贸仲

京裁字第 0821 号《裁决书》，仲裁庭在债权承继有效性、逾期利息、违约金、

律师费承担等方面支持了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主张，裁定大连皮杨

陆岛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向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返还借款本金 4 亿

元，并自 2015 年 2 月 12 日起以 4 亿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12%支付逾期利息、

按年利率 12%支付违约金，并承担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律师费 30 万

元。 

上述仲裁裁决已经生效，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已向大连市中级

人民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申请，并已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对本案执行进行督办。 

5、2018 年 2 月 1 日，辽宁红运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北控水

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北控（大石桥）生态环境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以 1 亿元受让了大石桥项目的债权。同日，辽宁

红运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子

公司——北控（营口）生态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北控（营口）置业有限公

司、北科（营口）置业有限公司签订了《债权及债务转让协议》，以

354,892,769.00 元受让了营口鲅鱼圈项目 432,232,354.75 元债权本金及孽息

和 150,500,000.00 元债务本金及孽息。 

在上述《债权转让协议》、《债权及债务转让协议》签署当日，被申请人北

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与申请人辽宁红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协

议书》，约定自协议签署之日起一年内，双方进行累计不少于 10 亿元的工程项

目合作。 

因该等预期合作并未取得实质进展，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未履行《协议

书》的约定构成违约，遂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主张

依据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全部支持申请人的请求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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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10 日收到中国国际经济贸

易仲裁委员会仲裁通知（（2021）中国贸仲京字第 073188号）。 

截至报告期末，本次争议案尚在仲裁中，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尚

未对本争议案做出裁决。 

除上述事项外，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无其他涉案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年

末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1％以上的重大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七、报告期内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变更情况 

2021 年 6 月，发行人制定了《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非金融企业

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该办法适用于公司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务

融资工具发行及存续期的信息披露，对投资者权益不存在不利影响。 

八、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情况 

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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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财务信息 

【附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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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合并及母公司财务报

表、审计报告； 

（二）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信息披露文件原

件。 

二、查询地址及网站 

发行人：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力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园七区 18 号楼 8 层 801 内 808 

联系人：戴婷婷 

电话：010-64138336 

传真：010-67048484 

投资者可通过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或上海清算所网站

（www.shclearing.com）等交易商协会认可的网站下载本报告，或者在办公时

间，到上述地点查阅本报告全文及上述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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